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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鄧雅文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1266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3309401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(含計畫申請表)、清寒學生午餐補助作業流程各1份 

(33635491_11330940181_1_ATTACH1.odt、33635491_11330940181_1_ATTACH2.
odt)

主旨：請貴校協助辦理本市113學年度第1學期（以下簡稱本學

期）學生午餐費補助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學生午餐費補助係屬前揭計畫補助項目之一，請貴校「主

動」提供資訊予弱勢學生，並協助學生填寫「安心就學溫

馨輔導計畫」申請表，由貴校據以審核。

三、重申為有效減輕經濟弱勢家庭負擔，請學校直接扣抵學生

應繳費用，或先行發放補助款，不得先向學生收取費用。

四、補助作業流程

(一)補助對象

１、國民中小學：就讀本市公立國民中小學（含國立）之

學生，具以下身分者，得為補助對象。

(１)低收入戶。

(２)中低收入戶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明倫高中 1130913

*NAAA113600906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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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家庭突遭變故，致經濟陷入困難者。

(４)經導師認定有餐費補助需求者。

(５)原住民學生。

(６)身心障礙者（須具本府社會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之

身心障礙證明，不分障礙輕中重之程度）。

２、高中職：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（含國立）之低收入

戶、家庭突遭變故致經濟困難及經導師認定有餐費需

求之學生。

(二)補助額度

１、國民中小學本學期補助日數為99日（113年8月30日至

114年1月20日），補助金額依學校餐費核實補助，即

本學期每人補助各校單餐餐費金額*99日。

２、高級中等教育階段：本學期補助日數為99日（113年8

月30日至114年1月20日），定額補助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65元/餐，補助金額為6,635元（65元*99日）。

(三)申請作業流程及經費

１、申請作業：學生餐費補助屬「申請制」，請貴校周知

學生填具「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」申請表，檢附相

關證明文件，送交學校審查。並請學校審查後製作符

合補助要件之學生名單。

２、補助作業：請學校於113年10月15日（星期二）前完成

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撥付作業，並上二代表單系統填

報。

(１)市立學校

甲、補助所需經費已編入學校預算，補助相關申請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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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、補助學生名單及學生領據均留校備查，毋需

送局。

乙、113年度所編預算倘不足，請學校以校內經費調

整支應，並應於113年10月15日（星期二）前填

具「113年度清寒學生午餐費經費結算表」（如

附件2之附表4）免備文以聯絡箱逕送本局體衛科

彙整。

(２)國立及私立學校

甲、請製作「補助學生名單印領清冊」於113年10月

15日（星期二）前免備文親送本局體衛科辦理核

銷；另已送局核銷名單之學生倘學期中轉出，應

繳回補助餘款。

乙、113年度清寒學生餐費補助經費已預撥予各校，

預撥款倘不足，請學校先以校內經費支應，並於

113年10月15日（星期二）前將本學期「補助名

單印領清冊」及學校收據免備文送局，一併辦理

核銷及補助經費增撥事宜。

(四)其他注意事項

１、學生應在法定修業年限內正常上課，未正常到校上課

或休學者，應繳回本補助款。

２、已申請或接受其他午餐、主副食費、伙食費補助（減

免）者，不得重複申請本補助款，亦不得將本補助款

改列其他時段用餐。

３、學校已造冊補助之學生應暫免繳學校餐費，俟補助款

撥付後結算；受補助學生倘訂購學校午餐其應繳餐費64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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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於補助款，且經學校募集社會資源後仍未能充分協

助，得另以專案報局申請補助。

４、學期中社會局新核定或轉入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戶、身心障礙者及轉入之原住民與新增突遭變故經濟

困難學生得補申請。

五、檢送本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、本市本學期弱勢學生餐

費補助作業流程圖（含補助一覽表、補助學生名單、補助

學生名單印領清冊及學生領據或回條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(華興學校財團法
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、臺北市私立新民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
中山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
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、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除外)

副本：

39


